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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交集安〔2017〕7 号 

   

关于推荐 2016 年度公路水运工程 

“平安工地”省级示范项目的函 
 

省交通运输厅: 

根据省交通运输厅“关于开展 2016 年度公路水运工程‘平安工

地’省级示范项目推荐工作的通知”（粤交基函〔2017〕327 号）

精神，我集团经研究，拟推荐以下项目为 2016 年度公路水运工

程“平安工地”省级示范项目：汕（头）湛（江）高速公路惠州至

清远段项目、梅（州）至平（远）高速公路项目、高明至恩平高

速公路项目。上述 3 个项目施工难度大、安全风险高，均按照交

通运输部和交通运输厅要求全面开展了“平安工地”创建工作，并

在安全管理方面有所创新，取得较明显成效。 

现将上述项目“平安工地”推荐表及有关资料报送，请审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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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推荐表及有关资料（汕湛高速公路惠州至清远段项目） 

2.推荐表及有关资料（梅平高速公路项目） 

3.推荐表及有关资料（高恩高速公路项目） 

 

 

（联系人：刘琦，联系电话： 13924088133） 

 

 

 

 

 

  

   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

     2017 年 4 月 7 日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

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综合事务部              2017年 4月 7日印发  
















